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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分析

钟茂初

摘　要：基于 “胡焕庸线”的生态承载力内涵，本文测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４７个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

力，并根据生态环境质量合意指标与实际指标之比较，分析了各城市的合理发展取向，得出：长江经济带主

要城市的基本态势是，多数城市处于生态环境质量 “良好”的边缘，多数城市 “宜维持当前规模”。基于博弈

分析，本文还讨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责任分担与生态补偿的理论机理，得出：某一生态功

能区的保护责任应基于 “生态价值分享指数”，由所在城市、相邻周边城市、递延周边城市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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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则是其基本定位［１］［２］［３］。针对这一发展

理念和定位，本文拟从生态承载力及超载与否、生态责任与生态补偿等视角，对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

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探讨长江经济带 “不搞大开发”基本定位的逻辑基础及其现实必要性，以期为

各城市有效落实并协同推进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若干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政策主张。

一、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力、超载状态
及其合理发展取向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做好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４］本节拟采用基于 “胡焕庸线”生态承载力内涵的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

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并根据超载与否状态分析各城市的合理发展取向。
（一）基于 “胡焕庸线”生态承载力内涵的分析方法
胡焕庸发表 《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密度规律：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

作直线，全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东南部约占国土面积的３６％，而其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９６％；
西北部占国土面积６４％，人口仅占４％。瑷珲－腾冲线后被称为 “胡焕庸线”。其后８０多年发展变

化，这一表征中国经济地理特征线依然稳定。“胡焕庸线”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全域生态承载力的规

律性，笔者据此提出假设：中国各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沿胡焕庸线垂直方向呈梯度递减特征［５］。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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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与发展取向———基于 “胡焕庸线”生态涵义对７４个重点城市的分

析》对此假设进行了验证，并得出以下几点适用于中国各城市的分析结论［６］：

１．中国各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可表征为：

Ｅｉ＝ Ａ
（１　８８７－Ｌｉ）２

（１）

其中，Ｅｉ 为城市ｉ的生态承载力 （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规模或经济规模），Ｌｉ 为城市ｉ中

心点与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Ａ为参数。由此可实际计算出各城市的生态承载力。

２．根据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承载力、生态负载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可计算出各城市由其生态

承载力和生态负载决定的 “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

Ｑｉ＝
Ｅｉ

ｐ０．５ｉ ｕ
０．３
ｉ ｖ

０．２
ｉ

（２）

其中，Ｑｉ 为城市ｉ的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ｐｉ 为该城市的人口密度，ｕｉ 为周边相邻区域的

生态负载，ｖｉ 为更大范围周边区域 （所在省域）之生态负载的影响，ｐ０．５ｉ 、ｕ
０．３
ｉ ｖ

０．２
ｉ 表征各城市承受

自身、承受周边地区的生态影响。根据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与实际环境质量监测指标较好

概率、较差概率对比，可得出：表征指标大于６００ （以武汉为１００的相对值，下同）的城市为生态

环境质量 “优秀” （即，环境质量为 “较好”的概率极高），大于１５５的城市为生态环境质量 “良
好”（即，环境质量为 “较差”的概率极小），大于１００的城市为生态环境质量 “一般”（即，环境

质量为 “较好”概率较低、“较差”概率也低）；小于１００的城市为生态环境质量 “较差”（即，环

境质量为 “较差”的概率极高）。

３．根据各城市表征指标与实际监测对比，可得出：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超过１５５的城市，
实际环境质量 “较差”的概率极小，因此，可确定合意的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为１５５。在合意生态环

境质量目标下的生态负载可作为评判一个城市合意人口密度的标准。

ｐＡｉ＝
Ｅｉ
ＱＡ
ｉ

（３）

其中，ｐＡｉ 为ｉ城市基于合意生态环境目标的人口密度，ＱＡｉ 为该城市合意的生态环境质量表征

指标，Ｅｉ 为该城市生态承载力。由此，可比对各城市的合意人口密度标准与实际人口密度，计算

出各城市人口经济规模的生态盈余率Ｒｉ。

Ｒｉ＝ （１－ｐｊ
ｐＡｉ
）×１００％ （４）

根据中国各城市当前实际人口经济规模，计算各城市的生态盈余率水平。根据生态盈余率水

平，可设定５类 “超载与否状态”：（１）Ｒｉ＞３０％，判定该城市的合理发展取向为 “可适度扩张规

模”；（２）－３０％＜Ｒｉ＜３０％，判定该城市 “规模合理，宜维持当前规模”； （３）－３０％＞Ｒｉ＞
－１５０％，判定该城市 “规模已超载，宜适当减少生态负载”；（４）Ｒｉ＜ －１５０％，判定该城市 “规
模已显著超载，应努力减少生态负载”。

上述方法适合分析中国各城市的生态承载力相关问题。以下沿用上述分析思路，展开长江经济

带主要城市的相关问题。本文所讨论的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包括长江流经的直辖市、省级行政

区的首府城市，长江沿线地级市，重要支流流经的地级市等，共计４７个地级以上行政区。
（二）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及其超载与否状态的测度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思路，对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及其超载与否状态进行测算与分析

（如表１、表２所示）。据此可得出：长江经济带 “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取向是符合现实生态承载力

及各城市超载与否状态的。这一发展取向必须作为基本原则长久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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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力表征指标、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

长江经济带

主要城市

该城市与胡焕庸

线垂直距离（ｋｍ）
生态承载力表征

指标（武汉为１００）
本区域人口

密度（人／ｋｍ２）
相邻区域人口平均

密度（人／ｋｍ２）
所在省级区域人

口密度（人／ｋｍ２）
生态环境质量表征

指标（武汉为１００）
景德镇 １　１３３　 １９５　 ３１７　 ２４４　 ２７２　 ４７７
池州 １　０４８　 １５７　 １９３　 ３１２　 ４３５　 ４１６
九江 １　０１９　 １４７　 ２６１　 ４０２　 ２７２　 ３４１
杭州 １　２５５　 ２７８　 ５４３　 ６９９　 ５４１　 ３３０
湖州 １　２０２　 ２３６　 ４９９　 ８１３　 ５４１　 ２８０
安庆 １　０２８　 １５０　 ４０４　 ３０３　 ４３５　 ２７７
南昌 １　０８５　 １７２　 ７０８　 ２６３　 ２７２　 ２７５
上海 １　２６５　 ２８７　 ３　４６６　 ６６　 ８８９　 ２４８
南通 １　１６８　 ２１５　 ８５２　 ３４０　 ８８９　 ２２９
咸宁 ８９２　 １１２　 ３０８　 ５１５　 ３１３　 ２１６
铜陵 １　０４８　 １５７　 ６１６　 ４５１　 ４３５　 ２０９
嘉兴 １　２５７　 ２８０　 １　１５０　 １　０３７　 ５４１　 ２０３
芜湖 １　０５８　 １６１　 ６３９　 ５０５　 ４３５　 ２０３

马鞍山 １　０３８　 １５４　 ５６６　 ５４７　 ４３５　 ２０２
宜昌 ６１４　 ６８　 １８７　 ３０１　 ３１３　 １９８
岳阳 ８４３　 １０２　 ３８０　 ３７９　 ３１８　 １９４
常德 ７６３　 ８８　 ３２２　 ３４２　 ３１８　 １８７
十堰 ４４１　 ５３　 １４６　 ２４６　 ３１３　 １８５
黄冈 ８８４　 １１０　 ４２６　 ５２３　 ３１３　 １８０
恩施 ５１４　 ５９　 １８９　 ２５４　 ３１３　 １８０
黄石 ９１５　 １１７　 ５８５　 ３９３　 ３１３　 １７８
荆门 ６５５　 ７３　 ２７４　 ２８８　 ３１３　 １７８
长沙 ９１１　 １１６　 ５９６　 ４１０　 ３１８　 １７２

攀枝花 １６６　 ３７　 １５０　 ９６　 ３１８　 １６９
合肥 ９４１　 １２４　 ８２５　 ３３８　 ４３５　 １５５
襄阳 ５７９　 ６５　 ３００　 ２７４　 ３１３　 １５４
荆州 ７０８　 ８０　 ４５１　 ３１５　 ３１３　 １４８
扬州 １　０４０　 １５５　 ６７２　 ７３３　 ８８９　 １４７
遵义 ４９９　 ５７　 ２５８　 ３５６　 １９９　 １４７
苏州 １　２０２　 ２３７　 １　２３３　 １　１７７　 ８８９　 １４４
泰州 １　０６９　 １６６　 ７９７　 ７９２　 ８８９　 １４２
无锡 １　１７０　 ２１５　 １　３３１　 ８４８　 ８８９　 １４０
贵阳 ５４９　 ６２　 ５６７　 １５０　 １９９　 １４０
昆明 ３６６　 ４８　 ３０９　 ２４９　 １２１　 １３９
常州 １　１２２　 １９０　 １　０５０　 ９４６　 ８８９　 １３４
鄂州 ８９１　 １１２　 ６９０　 ６７２　 ３１３　 １３３
镇江 １　０５７　 １６１　 ８１９　 ９０８　 ８８９　 １３０
昭通 ２７６　 ４３　 ２６７　 ３６６　 １２１　 １１９
毕节 ３９８　 ５０　 ３３７　 ３５７　 １９９　 １１３
南京 １　０２６　 １５０　 １　２１３　 ７１５　 ８８９　 １０７
武汉 ８３４　 １００　 １　２１７　 ４６６　 ３１３　 １００
重庆 ３４４　 ４７　 ３６３　 ２８４　 ３６３　 ９７
泸州 ３０８　 ４４　 ４１４　 ３６９　 ３１８　 ８１
达州 ３０２　 ４４　 ４１２　 ４２５　 ３１８　 ７７
宜宾 ２５５　 ４２　 ４１６　 ４１２　 ３１８　 ７４
广安 ２９１　 ４３　 ７３６　 ４１３　 ３１８　 ５７
成都 ８９　 ３４　 １　１６４　 １４４　 ３１８　 ４９

　　注：本表以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为序 （降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各省级政府、各地级市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２０１５年人口、土地面积等基础数据计算得到。本

表及计算各项指标的几点说明：（１）本文以各城市经纬度计算其与 “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采用不同方法计算，数

值会有所不同，但不会影生态承载力、生态环境表征等相对指标。（２）本文计算得出的是生态承载力的相对值、生态

环境质量表征指标的相对值，即以接近中国全域 “人口重心”及 “经济重心”的武汉市为比较基准 （设定武汉的生态

承载力为１００，武汉的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为１００）。（３）计算ｕｉ，本文采用周边相邻各地级市人口密度的几何平均

值；计算沿海区域ｕｉ，根据其海岸线占该区域边界线的比例，视作１个或多个人口密度为 “１”的相邻区域。（４）本文

计算上海和江苏各城市所在省域的人口密度ｖｉ 时，将上海、江苏视作同一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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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人口经济规模的生态盈余率、合理的发展取向

长江经济带

主要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

当前状态（武汉为１００）

本区域当前实际人口

密度（人／ｋｍ２）

对比合意环境质量目标下的人

口经济规模，生态盈余率（％）

考虑合意环境质量目标，合

理的人口经济规模发展取向

池州 １５７　 １９３　 ７３ 可适度扩张

景德镇 １９５　 ３１７　 ６４ 可适度扩张

九江 １４７　 ２６１　 ６０ 可适度扩张

杭州 ２７８　 ５４３　 ５６ 可适度扩张

湖州 ２３６　 ４９９　 ５３ 可适度扩张

安庆 １５０　 ４０４　 ４０ 可适度扩张

咸宁 １１２　 ３０８　 ３９ 可适度扩张

宜昌 ６８　 １８７　 ３９ 可适度扩张

十堰 ５３　 １４６　 ３９ 可适度扩张

恩施 ５９　 １８９　 ２９ 宜维持

常德 ８８　 ３２２　 １８ 宜维持

马鞍山 １５４　 ５６６　 １８ 宜维持

岳阳 １０２　 ３８０　 １７ 宜维持

荆门 ７３　 ２７４　 １６ 宜维持

黄冈 １１０　 ４２６　 １４ 宜维持

铜陵 １５７　 ６１６　 １３ 宜维持

南通 ２１５　 ８５２　 １２ 宜维持

芜湖 １６１　 ６３９　 １２ 宜维持

攀枝花 ３７　 １５０　 １０ 宜维持

南昌 １７２　 ７０８　 ８ 宜维持

嘉兴 ２８０　 １　１５０　 ８ 宜维持

扬州 １５５　 ６７２　 ３ 宜维持

遵义 ５７　 ２５８ －１ 宜维持

襄阳 ６５　 ３００ －３ 宜维持

泰州 １６６　 ７９７ －７ 宜维持

黄石 １１７　 ５８５ －１１ 宜维持

镇江 １６１　 ８１９ －１３ 宜维持

长沙 １１６　 ５９６ －１５ 宜维持

苏州 ２３７　 １　２３３ －１６ 宜维持

常州 １９０　 １　０５０ －２３ 宜维持

荆州 ８０　 ４５１ －２６ 宜维持

鄂州 １１２　 ６９０ －３７ 已超载

无锡 ２１５　 １　３３１ －３８ 已超载

昭通 ４３　 ２６７ －３８ 已超载

昆明 １１６　 ３０９ －４３ 已超载

合肥 １２４　 ８２５ －４８ 已超载

毕节 ５０　 ３３７ －５０ 已超载

重庆 ４７　 ３６３ －７２ 已超载

南京 １５０　 １　２１３ －８０ 已超载

贵阳 ６２　 ５６７ －１０４ 已超载

泸州 ４４　 ４１４ －１０９ 已超载

达州 ４４　 ４１２ －１１０ 已超载

宜宾 ４２　 ４１６ －１２１ 已超载

上海 ２８７　 ３　４６６ －１６９ 显著超载

武汉 １００　 １　２１７ －１７１ 显著超载

广安 ４３　 ７３６ －２８１ 显著超载

成都 ３４　 １　１６４ －６６３ 显著超载

　　注：本表以生态盈余率为序（降序）。
资料来源：根据表１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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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１、表２所示，对于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发展中与生态承载力相关的问题，得到以下分析

结论：

１．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生态承载力、生态负载存在显著差距，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表

征指标也存在明显差距。总体上来看，比起中国其他区域 （西部、京津冀、中原、东北等区域），
其生态环境质量尚处于相对较好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小。绝大多数城市处于生

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大于１００，且多数城市处于大于１５５的 “良好”范围。处于小于１００ “较差”
范围的仅有成都、广安、宜宾、达州、泸州、重庆等长江中上游城市。

２．长江经济带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处于大于６００的 “优秀”范围，多

数城市处于略大于１５５ “良好”范围的边缘 （南通、咸宁、铜陵、嘉兴、芜湖、马鞍山、宜昌、岳

阳、常德、十堰、黄冈、恩施、黄石、荆门、长沙、攀枝花、合肥等）。如果这些城市的生态负载

有所增加或者在局部区域强化生态负载，那么，它们就将转入小于１５５的 “一般”范围，甚至转为

小于１００的 “较差”范围。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城市处于略小于１５５的 “一般”范围的边缘 （襄
阳、荆州、扬州、遵义、苏州、泰州、无锡、贵阳、昆明、常州、鄂州、镇江）。如果能够适当降

低生态负载或者适当使局部生态负载均衡化，那么，这些城市就可转入大于１５５的 “良好”范围。

３．对比合意环境质量目标，分析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生态盈余率，可知：在生态承载力范

围内且能够保证合意环境质量目标，尚可适度扩张人口经济规模的城市不多，仅有池州、景德镇、
九江、杭州、湖州、安庆、咸宁、宜昌、十堰等；多数城市处于 “宜维持现有规模”的状态，包括

恩施、常德、马鞍山、岳阳、荆门、黄冈、铜陵、南通、芜湖、攀枝花、南昌、嘉兴、扬州、遵

义、襄阳、泰州、黄石、镇江、长沙、苏州、常州、荆州等；若干城市已经有所超载，但超载程度

不高，包括鄂州、无锡、昭通、昆明、合肥、毕节、重庆、南京、贵阳、泸州、达州、宜宾等；处

于 “显著超载”的城市较少，计有上海、武汉、广安、成都，包括三个特大中心城市。针对上海、
武汉、成都显著超载的现实条件，不宜扩大这些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群的城市规模，而应以创

新、信息、人才等方式发挥其在长江经济带的引领、辐射和集散功能。
以上是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生态承载力相关问题的主要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在制订整个流

域、局部区域、相关城市的发展规划时，应予以充分考量。综合而言，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生态环

境方面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态势是，多数城市处于生态环境质量 “良好”的边缘范围，多

数城市处于 “宜维持当前规模”的边缘范围。未来阶段，进则可继续维持 “良好”状态，退则易转

向 “一般”甚至 “较差”状态。或进或退，取决于各城市的发展理念和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

努力程度。这一基本态势表明，长江经济带 “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取向是符合现实条件的。这一发

展取向必须作为整个经济带的基本原则长久坚持。
（三）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发展中如何协调其发展取向与减排步骤？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优先。所以，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发展，要以生态承载

力作为前置约束条件。由上文分析已知，长江经济带部分城市还可适当扩张其规模，部分城市宜维

持其规模，部分城市则已经处于超载状态。另外，部分城市已经进入了碳排放等污染排放的绝对减

排阶段，部分城市尚未进入绝对减排阶段［７］①。如何针对各城市的现实超载与否状态、各城市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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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等自主行动目标。根据这
一目标测算，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４　０００美元时，中国整体上达到碳峰值，进入绝对减排阶段。所以，人均ＧＤＰ接近或超过１４
０００美元的发达城市应率先进入绝对减排。人均ＧＤＰ１４　０００美元这一门槛指标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但由于碳排放与
其他污染排放的关联性，实际上也可判定凡是率先进入碳排放绝对减排的城市，同时也应是其他污染排放率先进入绝对减
排的城市。



排目标步骤，选择协调有效的发展路径，是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下面对比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 “发展取向”及其是否已经跨过了人均ＧＤＰ１４　０００美元的绝

对减排门槛 （如表３所示）。

表３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发展取向与其是否跨过绝对减排门槛的对比

发展水平

发展取向

跨过或接近绝对减排门槛 （人
均ＧＤＰ超过或接近１４　０００美元）

尚未跨过绝对减排门槛
（人均ＧＤＰ低于１４　０００美元）

发展取向为
“可适度扩张”

杭州 （１８　２８２）、宜昌 （１３　６３０） 池州 （６　１６０）、景德镇 （７　６９０）、九江 （６　５６０）、湖州 （１１　３９９）、
安庆 （５　０４５）、咸宁 （６　６７０）、十堰 （６　３５０）

发展取向为
“宜维持”

长沙 （１８　７３９）、苏州 （２２　０００）、
常州 （１８　５７０）、镇江 （１８　２７０）、
泰州 （１３　２９８）、扬州 （１５　０２０）、

南通 （１４　０５０）

荆州 （４　６１５）、黄石 （８　０３０）、襄阳 （９　９２０）、遵义 （５　８６０）、嘉

兴 （１２　３０８）、南昌 （１２　２８５）、攀枝花 （１２　４００）、芜湖（１１　０９７）、
铜陵 （９　０２７）、黄冈 （４　１３８）、荆门 （７　９４０）、岳阳（８　２７０）、马

鞍山 （５　６７０）、常德 （７　６７０）、恩施 （３　３４０）

发展取向为
“已超载”、
“显著超载”

无锡 （２１４　０００）、南京 （１９　２４０）、
上海 （１７　２００）、武汉 （１６　８９０）

鄂州 （１１　３００）、昭通 （２　１２０）、昆明 （９　６６０）、合肥 （１２　０６４）、
毕节 （３　７２０）、重庆 （８　７１７）、贵阳 （１０　２７０）、泸州 （５　２１０）、
达州 （３　９３０）、宜宾 （５　５７０）、广安 （３　５００）、成都 （１１　６６０）

　　注：表中数据为２０１６年的人均ＧＤＰ，单位为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各市 《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得到。

如表３所示，根据各城市的 “发展取向”及与其是否跨过绝对减排门槛的对比，不同的城市应

当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对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情形：（１）发展取向为 “已超载”、“显著超

载”，且已经跨过绝对减排门槛的城市———无锡、南京、上海、武汉等，其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是

大幅降低单位经济规模的生态环境影响，主要途径是以生态环境效率较高的产能替代生态环境效率

较低的传统产能。（２）发展取向为 “已超载”、 “显著超载”，同时尚未跨过绝对减排门槛的城市

———鄂州、昭通、昆明、合肥、毕节、重庆、贵阳、泸州、达州、宜宾、广安、成都等，多为中西

部城市。这些城市可能采取的发展途径是，在逐步降低单位经济规模的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向生

态承载力较高、发展取向为 “可适度扩张规模”的城市合理转移人口。（３）发展取向为 “可适度扩

张”、“宜维持”，而已经跨过绝对减排门槛的城市———杭州、宜昌、长沙、苏州、常州、镇江、泰

州、扬州、南通等，多为长三角城市。这些城市可能的发展方向是，通过适当降低单位经济规模的

生态环境影响，获取一定的增长空间，同时适当吸纳生态承载力较低、发展取向为 “已超载”、“显
著超载”城市的转移人口。（４）发展取向为 “可适度扩张”、“宜维持”，而尚未跨过绝对减排门槛

的城市———池州、景德镇、九江、湖州、安庆、咸宁、十堰、荆州、黄石、襄阳、遵义、嘉兴、南

昌、攀枝花、芜湖、铜陵、黄冈、荆门、岳阳、马鞍山、常德、恩施等，为长江经济带的多数大中

城市。这些城市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在进入到绝对减排门槛之前，有较大的时间空间进行结构调

整，提升生态环境效率，为未来阶段的绝对减排作较为充分的准备。
（四）如何更合理地评判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绩效？
生态环境部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２日发布了２０１８年１—６月１６９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

相对较好和相对较差的２０个城市名单，其中，改善幅度相对较差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包括常州、嘉

兴、宜宾、苏州、上海、荆门、达州、广安、芜湖、马鞍山①。这样的评判是否合理？根据前文的

分析可知，一个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其基础是由其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负载决定的，而生态承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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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通报２０１８年６月和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状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ｐ．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ｓｔｈｊｂ－
ｇｗ／ｑｔ／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２２＿４４７０７２．ｈｔｍ。



生态负载在短时期内都很难显著改变。所以，评价一个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绩效、努力程度，不宜

简单地依据其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实际指标的短期变化来评判，而应充分考虑各城市自然地理

条件决定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负载的历史累积等基础性条件的差异。唯有如此，才能真实合理地评

价各城市的治理绩效和努力程度，才能有针对性地确定各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的中长期目标和短期

目标，才能有效避免治理过程中的各式各样的短期行为和 “应对”环保监督的各种行为。
依据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评判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和努力程度的过程

中，以下两种情况可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好坏、努力程度高低的情形来评判。生态环境质量表征

指标相差不大的城市之间相比较，某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实际指标明显偏低，表明这

些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不佳或努力程度不足。
从空气质量的角度 （以２０１５年为例），如表４所示，从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表征

指标与空气质量指标①的对比分析来看，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在２００左右及以上的城市，其空气

质量理应优良，然而在现实中仍有部分城市只处于良好的边缘状态 （ＡＱＩ＞９０）；生态环境质量表

征指标在１５５左右的城市，其空气质量良好的概率理应较高，但现实中，仍有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处

于轻度污染状态 （ＡＱＩ＞１００）。这些城市可评判为空气污染治理绩效偏低或努力程度有所不足，主

要包括杭州、湖州、上海、南通、嘉兴、宜昌、襄阳、荆州、荆门等。而部分空气质量优于其生态

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同等水平的城市则可评判为空气污染治理绩效较好、努力程度较高，主要包括攀

枝花、遵义、昭通、毕节等。

表４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及努力程度的评判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

（武汉为１００）

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
（２０１５年日平均）

环境治理绩效、努力程度

景德镇 ４７７　 ６５ 正常

池州 ４１６　 ５６ 正常

九江 ３４１　 ７７ 正常

杭州 ３３０　 ９０ 偏低

湖州 ２８０　 ９５ 偏低

安庆 ２７７　 ７６ 正常

南昌 ２７５　 ７１ 正常

上海 ２４８　 ９０ 偏低

南通 ２２９　 ９２ 偏低

咸宁 ２１６　 ８８ 正常

铜陵 ２０９　 ８４ 正常

嘉兴 ２０３　 ９２ 偏低

芜湖 ２０３　 ８２ 正常

马鞍山 ２０２　 ９０ 正常

宜昌 １９８　 ９９ 偏低

岳阳 １９４　 ８１ 正常

常德 １８７　 ８０ 正常

十堰 １８５　 ８１ 正常

黄冈 １８０　 ９０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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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空气质量指数大小划分空气质量等级，指数越大，表明污染的情况越严重。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技
术规定（试行）》（ＨＪ　６３３－２０１２）规定：空气污染指数为０—５０，空气质量状况优；空气污染指数为５１—１００，空气质量状况良；空
气污染指数为１０１—１５０，空气质量状况轻度污染。



　　续表４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

（武汉为１００）

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
（２０１５年日平均）

环境治理绩效、努力程度

恩施 １８０　 ７８ 正常

黄石 １７８　 ９４ 正常

荆门 １７８　 １０２ 偏低

长沙 １７２　 ８８ 正常

攀枝花 １６９　 ６０ 较好

合肥 １５５　 ９２ 正常

襄阳 １５４　 １１２ 偏低

荆州 １４８　 １０２ 偏低

扬州 １４７　 ９３ 正常

遵义 １４７　 ６５ 较好

苏州 １４４　 ９４ 正常

泰州 １４２　 ９４ 正常

无锡 １４０　 ９５ 正常

贵阳 １４０　 ６１ 较好

昆明 １３９　 ５５ 较好

常州 １３４　 ９４ 正常

鄂州 １３３　 １０１ 正常

镇江 １３０　 ９７ 正常

昭通 １１９　 ６５ 较好

毕节 １１３　 ５３ 较好

南京 １０７　 ９６ 正常

武汉 １００　 １０６ 正常

重庆 ９７　 ８２ 正常

泸州 ８１　 ８６ 正常

达州 ７７　 ９２ 正常

宜宾 ７４　 ８４ 正常

广安 ５７　 ８５ 正常

成都 ４９　 １０２ 正常

　　资料来源：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２０１５年日平均）根据原环境保护部每日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同理，从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与水质指标①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生态

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处于大于１５５的水平，其水质为Ⅰ类、Ⅱ类的概率理应较高，但是现实中，仍有

部分城市相关断面的水质处于Ⅲ类或劣于Ⅲ类的概率较高。这些城市可判定为 “水污染治理绩效偏

低或努力程度有所不足”，主要包括南昌、岳阳、常德、长沙、上海、嘉兴等。尽管重庆、南京、

武汉、达州、广安、成都等城市相关断面的水质为Ⅲ类或劣于Ⅲ类的概率较高，但由于其生态环境

质量表征指标处于１００左右及以下水平，因此，这些城市对于水污染的治理绩效及努力程度尚可评

判为 “正常”。

过去一段时期内，与环境污染治理绩效和治理努力程度评价相关的治理途径和对策问题，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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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依据的水质指标来自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各期《全国地表水水质月报》有关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类
别、各期《全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有关长江水系断面水质等资料。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以ＤＯ浓度、ＣＯＤ浓度、ＮＨ３－Ｎ浓度等标准将地表水水质划分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等。



不考虑各地生态承载力的差异程度，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强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根据

前文的分析可知，强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的政策举措更适合那些 “治理绩效不佳、努力程度

不足”的城市；而那些 “治理绩效较好、努力程度较高”的城市，强化其结构调整，治理效果有

限，极有可能导致 “事倍功半”甚至是负面效果远超治理绩效的结果。

二、长江经济带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责任分担与生态补偿

长江流域在中国生态安全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分布在整个流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又起着

更为突出的作用。要使长江经济带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和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定

位得以落实，就必须有效地解决整个长江经济带生态利益分享与生态责任的分担问题。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面对着全流域的整体生态问题，特别是面对分布在各城市的重要生态功能

区，需要进行协同保护和治理。那么，面对这一共同的生态保护和治理问题，各城市应当如何分担

责任呢？如果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所在城市试图进行经济开发而可能给周边地区甚至整个流域

的生态环境带来影响，那么应当由谁来承担这一治理责任呢？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在于，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于生态价值、治理支出价值的认知判断是不同的，其对于生态利益、经济

利益的权衡因子 （财富加总权重）有大有小。发达地区收入水平较高则更偏重于生态利益，欠发达

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则更偏重于经济利益。以下情境代表了这一问题的一般情形，通过博弈分析方法

可以得出若干理论结论和政策依据。这些分析对于落实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目

标［８］，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①。
（一）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那么，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以下博

弈分析可以得出：面对处于欠发达地区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其他较发达地区应全部承担起生态保护

修复责任。
假设长江流域内，一个对于全流域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功能区处于欠发达地区，全流域各地区都

应当对其承担生态保护与修复责任。那么，面对这一生态保护修复的责任，各区域应当如何来分担

呢？为分析过程简单起见，相关的利益责任主体划分为两个，“主体一”是相对发达的其他所有地

区，“主体二”是重要生态功能区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假设这一生态保护修复活动给 “主体一”带

来的效用改进为Ａ，给 “主体二”带来的效用改进为Ｂ；而 “主体一”独自承担保护修复责任带来

的效用减少为－Ｃ，“主体二”独自承担保护修复费用导致的效用减少为－Ｄ，“主体一”按比例ｒ
（０≤ｒ≤１）分担保护修复责任导致的效用减少为－ｒＣ，“主体二”按比例ｒ分担保护修复责任导致

的效用减少为－ （１－ｒ）Ｄ。由于 “主体一”偏重于生态利益，“主体二”偏重于经济利益，所以，
可以假设上述效用存在以下关系：保护修复生态功能区给 “主体一”带来的效用大于 “主体二”
（Ａ＞Ｂ）；全部承担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责任给 “主体一”带来的效用减少小于 “主体二” （Ｃ＜
Ｄ）；对 “主体一”而言，保护修复生态功能区的收益大于承担修复责任的损失 （Ａ＞Ｃ）。此时，
“主体一”与 “主体二”各自采取 “承担保护修复责任”、“不承担保护修复责任”策略的支付矩阵

（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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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落实
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生态功能分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强化水质跨界断
面考核，推动协同治理，严格保护一江清水，努力建成上中下游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生态廊道。



表５　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分担的博弈矩阵

“主体二”（重要生态功能区所在的欠发达地区）

承担保护修复责任 不承担保护修复责任

“主体一”（较发达的其他地区） 承担保护修复责任 Ａ－ｒＣ　 Ｂ－ （１－ｒ）Ｄ　 Ａ－Ｃ　 Ｂ
不承担保护修复责任 Ａ　 Ｂ－Ｄ　 ０ ０

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主体一”采取 “承担保护修复责任”策略、“主体二”采取 “不承担保

护修复责任”策略。该博弈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是：在欠发达地区与区域内其他较发达地区面对

区域共同生态问题时，其他较发达地区不得不全部承担生态保护修复的责任，而让欠发达地区 “无
偿”享受生态保护修复的成效。这对全域各地区来说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上述结论适用的情境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处地区的生态价值低于周边地区。同理分析可

以得出适用其他情境的结论：当重要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处地区的生态价值高于周边地区时，所在地

区将不得不全部承担起生态保护修复责任；而当重要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处地区的生态价值与周边地

区相当时，所处地区与周边地区必须在基于长期互信的条件下共同分担生态保护修复责任。
（二）生态功能区所处欠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带来的生态影响问题应当如何分担治理责任？
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正确把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

路子，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同时，长江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地区发展差

异大。那么在这一背景下，面对欠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带来的生态影响问题，应当如何来分担治理责

任？以下博弈分析可以得出：其他较发达地区应主要承担欠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带来的生态影响的治

理责任。
假设一个区域内，欠发达地区 （“主体二”）拟进行某一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能给欠发达

地区带来的效用改进为Ｙ，而该活动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当的生态问题，可能给区域

内其他较发达地区 （“主体一”）带来的生态影响而导致的效用减少为－Ａ、给 “主体二”自身带来

的生态影响而导致的效用减少为－Ｂ。如果 “主体一”全部承担治理费用而带来的效用减少为－Ｃ，
如果 “主体二”全部承担治理的费用而带来的效用减少为－Ｄ，“主体一”按比例ｒ （０≤ｒ≤１）分

担保护治理责任导致的效用减少为－ｒＣ、“主体二”按比例ｒ分担保护治理责任导致的效用减少为

－ （１－ｒ）Ｄ。由于 “主体一”偏重于生态利益，“主体二”偏重于经济利益，所以，可以假设上述

效用存在以下关系：不治理经济活动的生态影响给 “主体一”带来的效用损失大于 “主体二”的损

失 （Ａ＞Ｂ）；全部承担治理责任给 “主体一”带来的效用减少小于 “主体二”（Ｃ＜Ｄ）；对 “主体

二”而言，进行经济活动的收益大于该活动给自身带来的生态损失 （Ｙ＞Ｂ）。此时，“主体一”与 “主
体二”各自采取 “承担保护治理责任”、“不承担保护治理责任”策略的支付矩阵 （如表６所示）。

表６　生态功能区所在的欠发达地区生态影响责任分担的博弈矩阵

“主体二”（生态功能区所在的欠发达地区）

承担保护治理责任 不承担保护治理责任

“主体一”（较发达的其他地区） 承担保护治理责任 －ｒＣ　 Ｙ－ （１－ｒ）Ｄ －Ｃ　 Ｙ
不承担保护治理责任 ０ Ｙ－Ｄ －Ａ　 Ｙ－Ｂ

这一博弈的均衡结果为：“主体一”采取 “承担治理责任”策略、“主体二”采取 “不承担治理

责任”策略。该博弈对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是：在长江流域内，当欠发达地区

进行一定的经济开发活动时，其他较发达地区不得不承担起治理这一经济活动所带来生态影响的责

任，只有这样才能使自身的生态—经济利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承担治理责任”的具体举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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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向欠发达地区相关经济活动提供环保设施援助、环保技术转移、污染治理活动的政府购买、
排放治理的承包等途径来实现。

（三）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空间管控，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
“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

的空间管控单元。”那么，对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以下分析表

明，为实现处于欠发达地区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管控目标，其他较发达地区应通过长期转移

支付，才能换取欠发达地区放弃开发以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假设某欠发达地区 （“主体二”）列有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空间管控范围，那么，其他较发达地

区 （“主体一”）应承担什么责任？“主体二”列有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空间管控范围，也有进行一

定经济活动的意愿，是否可通过 “主体一”向 “主体二”的事先转移支付来换取其不再进行这一经

济活动呢？博弈分析的结果表明，无法达成这一博弈均衡。
假设 “主体二”拟进行一项经济活动以使得其效用水平提高Ｙ 单位，但这一经济活动会分别

给 “主体一”和 “主体二”自身带来因生态影响而造成的效用减少分别为－Ａ 和－Ｂ。 “主体一”
拟以向 “主体二”转移支付方式换取其不进行该经济活动 （“主体一”转移支付带来效用减少Ｚ单

位时，即可给 “主体二”带来相当于该经济活动效用改进Ｙ 单位）。由于 “主体一”偏重于生态利

益，“主体二”偏重于经济利益，所以，可以假设上述效用存在以下关系：Ａ＞Ｂ；Ｙ＞Ｂ；Ｚ＞Ｙ。
表７是 “主体一”分别采取 “转移支付”和 “不转移支付”策略、“主体二”分别采取 “进行经济

活动”和 “不进行经济活动”策略时的博弈支付矩阵。

表７　以转移支付实现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博弈矩阵

“主体二”（生态功能区所在的欠发达地区）

进行经济活动 不进行经济活动

“主体一”（较发达的其他地区） 进行转移支付 －Ｚ－Ａ　 Ｙ＋Ｚ－Ｂ －Ｚ　 Ｙ
不进行转移支付 －Ａ　 Ｙ－Ｂ　 ０ ０

该博弈的均衡结果为：“主体一”采取 “不进行转移支付”策略、“主体二”采取 “进行经济活

动”。该博弈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是：欠发达地区与周边其他较发达地区之间通过一次性的支付

以换取中止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它们之间只有在双方建立长期互

信协作关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达成长期合作博弈均衡： “主体一”长期 “进行转移支付”策略、
“主体二”则长期 “不进行经济活动”。这一长期合作博弈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的实际意义是：
如果重要生态功能区处于江河上游的不发达地区，那么，处于江河下游的其他地区应谋求进行长期

协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换取上游地区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以使上游地区限制开发、禁止

开发空间管控的目标得以实现。以生态红线区域居民迁移为例，要想使生态红线区域内的居民放弃

在红线区域内进行经济活动的意愿，必须对所有居民实现长期的生态补偿，一次性的补偿无法有效

达成这一目标。
（四）现实分析：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责任如何分担？
长江经济带各主要城市分布有各种重要生态功能区 （如表８所示）。表中所列为 《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中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及国家禁止开发区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

质公园等）［９］。
对于这些生态功能区，应当如何实现其保护责任的分担呢？由上文分析得出的机理可知，应根

据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与对于周边地区生态价值的比较，而选择不同的生态责任分

担方式。如何来评判一个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对于周边地区的生态价值孰大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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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重要生态功能区分布及其生态价值分享指数

长江经济带

主要城市

生态价值

分享指数

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及保护区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

上海 ４．３１ 上海九段 沙 湿 地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４２０．２）、上 海 崇 明 东 滩 鸟 类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２４１．５６）、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６５）、上海崇明岛国家地质公园 （１４５）

成都 ２．４３ 四川都江堰国家森林公园 （２９５．４８）、四川西岭国家森林公园 （４８６．５）、四川天台山国家森林

公园 （１３．２８）、四川白水河国家森林公园 （２２．７２）、四川龙门山构造地质国家地质公园
（１　９００）

贵阳 １．８４ 贵州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７５）

武汉 １．７５ 湖北武汉木兰山国家地质公园 （３４０）

南昌 １．６３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３）、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 （１１１．７３）

合肥 １．４９ 安徽紫蓬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０２）、安徽舜耕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５．３３）

广安 １．４１ 四川华蓥山国家森林公园 （８０．９１）、四川华蓥山国家地质公园 （１１６）

南通 １．３１

昆明 １．２９ 云南金殿国家森林公园 （１９．７）、云南圭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２．０６）、云南石林岩溶峰林国家地

质公园 （４００）

黄石 １．２８
长沙 １．２７ 湖南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７．０３）

南京 １．２５ 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０．０９）、江苏六合国家地质公园 （９２）

无锡 １．２４ 江苏宜兴国家森林公园 （３４）

嘉兴 １．２

荆州 １．２ 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５．６７）、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
湖北洈水国家森林公园 （２８６）

铜陵 １．１８ 安徽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１５．１８）、安徽浮山国家地质公园 （７６．６９）

鄂州 １．１８
芜湖 １．１６ 安徽天井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

景德镇 １．１２ 江西景德镇国家森林公园 （３７．９６）、江西瑶里国家森林公园 （４４．７１）

毕节 １．０９ 贵州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９６）、贵州毕节国家森林公园 （４１．３３）、贵州百里杜鹃国家

森林公园 （１８０）、贵州赫章夜郎国家森林公园 （４７．３３）、贵州织金洞国家地质公园 （３０７）

泸州 １．０９ 四川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１．７４）、四川福宝国家森林公园 （１１０）

苏州 １．０８ 江苏虞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４．６７）、江苏东吴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江苏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６０）、江苏大阳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３）、江苏苏州太湖西山国家地质公园 （８３）

重庆 １．０８ 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２７　８４９．６）、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６５　５７１）、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７６）、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　３６０．１７）、
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１８．５）、重庆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５．１７）、重庆茶山竹海

国家森 林 公 园 （９９．７９）、重 庆 黑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２６．５２）、重 庆 九 重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１００．８９）、重庆大园洞国家森林公园 （３４．５９）、重庆南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０．８）、重庆观音峡

国家森 林 公 园 （１６．１５）、重 庆 小 三 峡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２０）、重 庆 金 佛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６０．８２）、重庆黄水国家森林公园 （４２）、重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３．４）、重庆茂云山国家

森林公园 （１９．１）、重庆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６．３３）、重庆青龙湖国家森林公园 （５２．３６）、
重庆黔江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８）、重庆梁平东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７．８）、重庆桥口坝国家森林公

园 （７６．５５）、重庆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９１）、重庆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 （２４２）、重庆雪宝山

国家森 林 公 园 （９７．７２）、重 庆 金 银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２７．３４）、长 江 三 峡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２５　０００）、重庆黔江小南海国家地质公园 （１９７）、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 （４５４．７）、重庆

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 （２９６）

安庆 １．０７ 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３１　２１３）、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２３）、安徽天柱山国

家森林公园 （２０．４８）、安徽大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４．４７）、安徽浮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８．３４）、
安徽石莲洞国家森林公园 （１４．７９）、安徽天柱山国家地质公园 （１３５．１２）

常州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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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８

长江经济带

主要城市

生态价值

分享指数

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及保护区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

昭通 １．０７ 四川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１．７４）、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１９２）、云南天星国家森林公园 （７４．２）、云南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 （３２．３７）

马鞍山 １．０６ 安徽鸡笼山国家森林公园 （４５）、安徽太湖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８．１４）

宜宾 １．０６ 四川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１．７４）、四川兴文石海国家地质公园 （１２１）

岳阳 １．０４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　９００）、湖南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１．８０）、湖南幕阜山国

家森林公园 （１７．０１）

达州 １．０４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６．６７）

襄阳 １．０２ 湖北薤山国家森林公园 （４５．３３）、湖北鹿门寺国家森林公园 （１８．６７）

黄冈 １．００ 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３１　２１３）、湖北龙感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２３．２２）、湖北三角山

国家森林公园 （６４．５２）、湖北红安天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６０）、湖北吴家山国家森林公园
（５８．７３）、湖北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 （５７４．２７）、湖北五脑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１．５３）

常德 ０．９８ 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８．１８）、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６６５．６８）、湖南八

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湖南夹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５．３）、湖南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
（４０）

攀枝花 ０．９８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３．５８）、四川二滩国家森林公园 （５４５．４７）

泰州 ０．９８

荆门 ０．９６ 湖北太子山国家森林公园 （７９．３）、湖北大口国家森林公园 （６３．３３）、湖北虎爪山国家森林公

园 （２６）

遵义 ０．９６ 四川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１．７４）、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３３）、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５１９．１１）、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６２．３１）、贵

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１１．１３）、贵州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６２）、贵州竹海国家森

林公园 （１１２）、贵州燕子岩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４）、贵州习水国家森林公园 （１４０．２７）、贵州大

板水国家森林公园 （３１．３２）、贵州九道水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４５）、贵州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

公园 （３１８．６）
镇江 ０．９５ 江苏南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江苏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７）

杭州 ０．９３ 浙江临安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１２．５２）、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２．８４）、浙江

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 （９５０．００）、浙江径山 （山沟沟）国家森林公园 （５３．７５）、浙江青山湖国

家森林公园 （２６．７６）、浙江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 （８４．６７）
扬州 ０．９２

九江 ０．８７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２４）、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２５）、江西庐

山山南国家森林公园 （３３．４７）、江西鄱阳湖口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８０）、江西三叠泉国家森林

公园 （１６．５１）、江西柘林湖国家森林公园 （１６４．５０）、江西九岭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６６）、江

西庐山第四纪冰川国家地质公园 （５００）

湖州 ０．８５ 浙江竹乡国家森林公园 （１６６）

咸宁 ０．８５ 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３６）、湖北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６６．０９）

恩施 ０．８３ 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６５　５７１）、湖北星斗山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６８３．３９）、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４５．５）、湖北坪坝营国家森林公园 （１３２．３８）

宜昌 ０．７８ 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２７　８４９．６）、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０９．６５）、湖北

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 （６６．６７）、湖北龙门河国家森林公园 （４６．４４）、湖北清江国家森林公园
（４９８．８）、湖北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 （６０）、湖北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 （９６．６７）、长江三峡国

家地质公园 （２５　０００）

池州 ０．７４ 安徽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６７．１３）、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４）、安徽九华山

国家森林公园 （１４３．３３）

十堰 ０．７３ 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 （１４０　００４）

　　注：本表按生态价值分享指数为序 （降序）。
资料来源：根据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整理得到，面积小于１０平方公里的保护区未列出。部分保护区地处多个

城市，表中保护区面积为整个保护区的面积，未区分各城市所占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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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是以ｐ０．５ｉ 、ｕ
０．３
ｉ ｖ

０．２
ｉ 来表征所在地区、周边地区承受生态影响的比重 （ｐｉ 为该城市的人口密度，

ｕｉ 为周边区域的生态负载，ｖｉ 为更大范围周边区域 （所在省域）之生态负载的影响）。同理，亦可

用ｐ０．５ｉ 、ｕ
０．３
ｉ ｖ

０．２
ｉ 来表征所在地区、周边地区分享生态利益的比重，可采用 “生态价值分享指数”Ｆｉ

来衡量。该指数可定义为：

Ｆｉ＝
ｐ０．５ｉ
ｕ０．３ｉ ｖ

０．２
ｉ

（５）

可分为三种情形：（１）如果Ｆｉ＜１，则可认定：某一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小于

对于周边地区的生态价值，因此，这一类的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应主要由周边地区承担；（２）如

果Ｆｉ＞１，则可认定：某一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大于对于周边地区的生态价值，因

此，这一类的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主要由所在地区自身承担；（３）如果Ｆｉ≈１ （本文规定为０．９
＜Ｆｉ＜１．１），则可认定：某一生态功能区对于所在地区的生态价值与对于周边地区的生态价值相

当，因此，所处地区与周边地区应基于长期互信，共同分担这一类的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
具体到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各类生态功能区，生态价值分享指数如表８第２列所示，其责任

分担方式大致为：（１）Ｆｉ＜１，即，地处九江、湖州、咸宁、恩施、宜昌、池州、十堰等城市的生

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应主要由周边区域及所在省域承担，并 “递延”至更大范围的周边区域；（２）

Ｆｉ＞１，即，地处上海、成都、贵阳、武汉、南昌、合肥、广安、南通、昆明、黄石、长沙、南京、
无锡、嘉兴、荆州、铜陵、鄂州、芜湖、景德镇等城市的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应主要由所在城市

自身承担；（３）０．９＜Ｆｉ＜１．１，即，地处毕节、泸州、苏州、重庆、安庆、常州、昭通、马鞍山、
宜宾、岳阳、达州、襄阳、黄冈、常德、攀枝花、泰州、荆门、遵义、镇江、杭州、扬州等城市的

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责任，所在城市与周边城市及所在省域应基于长期互信共同分担，并 “递延”至

更大范围的周边区域。
根据前文的分析，各种分担方式所涉及的生态责任应包括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修复成本、以转

移支付实现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生态补偿，此外，还应包括周边地区因承担其他地区生

态保护责任而 “递延”的分担成本 （例如，某重要生态功能区地处城市１，城市２因与城市１相邻

而分担相应的生态保护成本，这一分担成本加上地处城市２的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成本，将由城

市３等周边城市分担。所以，城市３虽然不与城市１直接相邻，但因与城市２相邻，而 “递延”承

担了地处城市１的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责任）。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生态承载力、长江经济带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责任分担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１．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态势是，多数城市处于生

态环境质量 “良好”的边缘范围，多数城市处于 “宜维持当前规模”的边缘范围。这表明，长江经

济带 “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取向是符合现实条件的。这一发展取向必须作为整个经济带的基本原则

长久坚持。

２．评价一个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绩效与努力程度，不宜简单地依据其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

等实际指标的短期变化来评判，而应充分考虑各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负载，才能真实合理地得

出评价结果。不宜 “一刀切”地强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

３．各城市应针对现实超载与否状态、是否进入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４　０００美元的绝对减排门槛，选

择协调有效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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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具有生态联系的长江经济带，下游较发达地区应当主动地承担起这样一些责任：（１）通过

转移支付，分担享受生态利益的成本，承担生态保护修复的主要责任；（２）承担起流域内经济活动

带来生态影响的治理的主要责任；（３）通过长期互信的协作，促使达成上游欠发达地区 “限制开

发、禁止开发区域”得以有效保护的目标。

５．分布在长江经济带各主要城市的生态功能区，其生态保护责任应基于 “生态价值分享指

数”，由所在城市、相邻周边城市及递延周边城市分担。“生态价值分享指数”大小不同，应推行不

同的责任分担方式。应依据生态—经济利益博弈均衡机制，而不宜依靠强制方式实现限制开发、禁

止开发空间管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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